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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而泰”或“公司”）与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已签署了《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协议》，聘请国泰君安

作为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首发上市”）的辅导机构。国泰君

安接受委托作为信而泰首发上市的辅导机构，特此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申请辅导备案。现将信而泰的基本情况、辅导相关信息、辅导工作安排

向贵局汇报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辅导对象 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 7月 4日

注册资本 4,947.9519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占有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创业路 6号 2层 2010

控股股东及持股比例
李占有，直接持有信而泰 20.85%的股权，并通过持股平台及其一
致行动人徐明华分别控制信而泰 5.49%及 15.68%的股权，合计可支
配的公司表决权比例为 42.02%，系信而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行业分类 C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在其他交易场所
（申请）挂牌或
上市的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

备注
公司近 3年内不存在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存托凭证并上市申请
被终止审查、不予核准、不予注册的情形

二、辅导相关信息

辅导协议签署时间 2025年 1月 20日

辅导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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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导工作安排

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辅导

前期

证券市场基础知

识学习；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的完善

与运行；公司财务

管理与内控体系

的建立和完善

（1）组织辅导对象了解辅导的意义和辅导的总体计

划安排，制定相关学习计划。

（2）组织辅导对象基本了解证券市场基础知识。

（3）组织辅导对象系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相关人员系统学习《会计法》《企业会计

准则》等法律法规，了解财务管理及内部控制对公司

经营的作用和意义。

（4）协助公司制定和完善适用于上市公司的财务会

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

（5）对公司设立、改制、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

股、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的合法、有效性进行

核查，核查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

关规定。

（6）明确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

议事规则的合法合规性。

（7）组织辅导对象了解股份公司管理体系的建立及

有效运转。

（8）组织辅导对象了解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任职

条件及权责、义务、工作制度。

辅导机构、

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

事务所相

关人员

辅导

中期

公司的完整性及

独立运行情况，包

括“五独立”、关联

交易及决策程序

等；对公司存在的

问题进行专题研

讨和解决

（1）通过案例教学、现场讨论等形式，组织辅导对

象理解股份公司独立性、完整性的含义，做到业务、

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

（2）组织辅导对象准确理解同业竞争、关联方及关

联交易的法律涵义，规范股份公司和主要股东及其它

关联方的关系及交易行为。

（3）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分析研判公司存在的问

题，讨论明确并有效实施相关整改方案。

辅导机构、

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

事务所相

关人员

辅导

后期

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上市公司有

关人员诚信义务

和法律责任；辅导

总结与验收

（1）组织辅导对象根据证券市场“公开原则”，准确理

解实施信息披露制度的意义和作用，系统了解信息披

露体系和内容，学习相关规定和要求，了解证券市场

风险、法制及监管体系。

（2）组织辅导对象学习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法律

法规文件，制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确定

信息披露管理责任人，建立上市公司对外信息披露文

件及时提交保荐机构审阅的机制。

（3）讲解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内容、法律

法规以及规章制度。

（4）组织辅导对象学习上市公司持续信息披露制度、

内容及管理机制，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

告等。

（5）对辅导对象集中进行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对

辅导机构、

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

事务所相

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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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辅导对象进行试前辅导和答疑。

（6）总结辅导工作情况；整理辅导过程中的有关资

料及重要情况，形成并完善“辅导工作底稿”等。

（以下无正文）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辅导相关信息
	三、辅导工作安排

